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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辦人 /部門  
 
I. 確認通過會議紀要  
  [立法會 CB(2)1893/16-17 號文件 ] 
 
  2017 年 5 月 15 日會議的紀要獲確認通過。  
 
 
II. 自上次會議舉行至今發出的資料文件 

[立法會 CB(2)1777/16-17 號文件 ] 
 
2.  委員察悉，《選舉管理委員會二零一七年

行政長官選舉報告書》[立法會 CB(2)1777/16-17 號
文件 ]已在上次會議後發給委員。 

    
 
III. 檢討區議會和立法會選舉的投票站及點票站

運作  

 [立法會 CB(2)1853/16-17(01)及 (02)號文件 ] 
 
3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及選舉事務處總選

舉 事 務 主 任 向委 員 簡 介 政 府當 局 文 件 [立 法會
CB(2)1853/16-17(01)號文件 ]所載各項要點，當中載
述以下 3 個改善日後立法會選舉點票安排的建議
方案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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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a) 方案 1 將投票日訂於星期六；  
 

(b) 方案 2  為每個地方選區設立獨立
 的分區點票站；及  

 
(c) 方案 3  將投票日翌日定為學校假

 期。  
 
討論  
 
投票站及點票站  
 
4.  潘兆平議員表示，他傾向支持方案 3，並詢
問政府當局對各個方案有否任何偏好。他進一步詢

問，政府當局會否就該等建議方案進行公眾諮詢。  
 
5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對

該課題持開放態度，並向委員簡介 3 個方案的利
弊。他解釋，方案 3 涉及將投票日翌日定為學校假
期，政府當局有必要與學界進一步探討如何盡量減

少這個方案對學校的影響。麥美娟議員亦偏好方案

3，以便設於學校的投票站可於同一場地完成整個
投票及點票程序，無須趕及於翌日上午 6 時前交還
場地。  
 
6.  麥美娟議員進一步表示，無論現行的投票

安排有任何改變，均不應減低選民的投票意欲，或

對選民造成不便。她表示，屬於香港工會聯合會的

議員不支持方案 1，因為該方案會對選民造成不
便，而假如投票日訂於星期六，亦可能極難在當日

動員足夠義工。郭家麒議員亦反對方案 1。黃碧雲
議員建議，如採用方案 1，政府當局亦應考慮把投
票日 (將會是星期六 )定為法定假期。政制及內地
事務局局長表示，這項建議較方案 3 造成的影響大
得多，因為後者只涉及將投票日翌日定為學校

假期。  
 
7.  張國鈞議員認為，政府當局應透過相關政

策局，向辦學團體、社會服務機構、公營單位、民

間組織等不同組織作出聯合呼籲，以應選舉事務處

的要求借出場地，作為投票站及 /或點票站。政制

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會繼續致力物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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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適的場地設置投票站，盡早與有關場地的管理團

體聯絡。張國鈞議員進一步表示，根據方案 2 分區
點算地方選區選票，似乎對場地管理團體及選民的

影響最小。他要求政府當局說明對此方案的意見，

因他注意到政府當局亦曾在 2000 年立法會選舉中
採用此安排，但自 2004 年立法會選舉開始便決定
以同站投票兼點票的安排取代。  
 
8.  政 制 及 內 地 事 務 局 局 長 表 示 ， 由 於 在

2000 年立法會選舉中分區點算地方選區選票需時
較長，因此選舉管理委員會 ("選管會 ")自 2004 年立
法會選舉開始採用同站投票兼點票的安排。選舉事

務處預計實施方案 2 或需要增加大量人手和額外資
源。此外，選舉事務處要物色充足且適合作為設置

分區點票站的場地，並確保將投票箱運往各分區點

票站涉及的保安和運輸安排，實非易事。另一方

面，此方案則可確保投票站工作人員能準時於投票

日翌日上午 6 時前交還場地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就此方案持開放立場。麥美娟

議員表示，如果可獲得充足人手在分區點票站進行

額外點票工序，她亦會支持方案 2。  
 

 
 
 
 
 
 
 
 
 

9.  陳志全議員詢問，假如任何場地管理機構

拒絕借出場地，政府當局會否考慮強制徵用有關場

地以設置投票站及 /或點票站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
局長表示，強制徵用場地以設置投票站及 /或點票

站的構思會涉及修訂法例，需要獲得立法會支持。

陳志全議員認為，選民不應被編配到離他們住所太

遠的投票站，但若此情況無可避免，政府應為有關

選民提供交通服務。張超雄議員同意陳志全議員的

意見。張議員進一步建議，政府應禁止任何組織在

投票日提供免費交通服務，接載選民到投票站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政府會繼續根據法律

及選管會公布的選舉指引行事。  
 
10.  陳志全議員進一步表示，若未能在某區物

色一個面積足以設置投票站的場地，有關選民應被

編配到同區兩個面積較小的投票站，而不是被編配

到另一區一個面積較大的投票站，以免減低他們的

投票意欲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察悉陳議員

的意見。   



經辦人 /部門  

 

 -  6  -  

11.  張超雄議員關注到，個別投票站仍未能提

供無障礙通道。現時提供復康巴士接載有行動困難

的選民往返投票站的措施，既不理想亦欠缺彈性。

他認為，辦學團體及非政府機構等部分場地管理團

體拒絕應選舉事務處的要求，借出設有無障礙設施

的場地作為投票站，實在不能接受。政制及內地事

務局局長承諾，當局會在日後的選舉中，致力物色

設有無障礙設施的場地，以設置投票站。黃碧雲議

員詢問，政府當局會否主動聯絡直資學校及自資社

區學院，要求該等學校及學院借出場地設置投票站

及 /或點票站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表

示，如當局認為有關場地適合設置投票站，會與場

地管理團體聯絡。  
 
投票時間  
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政府當局  

12.  麥美娟議員參考海外的做法後，認為香港

的投票時間可以縮短，例如美國公共選舉的投票時

間為上午 7 時至晚上 9 時，南韓總統選舉的投票時
間為上午 6 時至晚上 8 時，新加坡公共選舉的投票
時間為上午 8 時至晚上 8 時，而澳洲國會選舉的投
票時間則為上午 8 時至晚上 6 時。她建議，香港的
投票時間可在上午 7 時開始，至晚上 6 時結束，又
或在上午 9 時開始，至晚上 8 時結束，以顧及需要
在星期日工作的人士。張國鈞議員建議將投票結束

時間由晚上 10 時 30 分提前至晚上 10 時，略為縮
短投票時間。他認為，這能在顧及部分選民的需要

與利便進行點票工作之間取得平衡。然而，郭家麒

議員則基於部分選民屆時或會無法投票，反對縮短

現時的投票時間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政

府當局會考慮委員就檢討相關安排所提出的看法

和意見。  
 
在選舉過程中利用資訊科技  
 
13.  莫乃光議員認為可透過電子方式，精簡在

發出選票的過程中核實選民身份的程序。他進一步

建議，政府當局應在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傳統功能

界別選舉中引入電子點票，以測試其效用，因為該

等界別的選票數目相對較少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
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認為由於這些選舉涉及的選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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數目相對較少，實行電子點票未必能大幅減少點票

時間和合乎成本效益。至於區議會 (第二 )功能界別
選舉，由於涉及的選票數目極多，點票所需時間較

其他選舉為長。選舉事務處會從技術、工作流程及

成本效益等方面，積極研究在未來的立法會選舉

中，推行區議會 (第二 )功能界別電子點票。  
 
14.  張華峰議員問及在地方選區選舉中實行電

子點票有何障礙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解釋，地

方選區的選票面積太大，現時的電腦器材無法閱

讀。因此，政府當局認為電子點票暫時未能應用到

地方選區選舉，但選舉事務處會繼續留意日後的電

腦器材能否閱讀面積更大的選票。張議員建議，政

府當局應與創新及科技局聯絡，探討有何可行措

施，以配合在地方選區選舉中使用大面積的選票。  
 
 
IV. 第六屆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檢討 

 [ 立 法 會 CB(2)1848/16-17(01) 及

CB(2)1853/16-17(03)號文件 ] 
 
15.  應主席之請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向委

員 簡 介 政 府 當 局 文 件 所 載 各 項 要 點 [立 法 會
CB(2)1848/16-17(01)號文件 ]。  
 
討論  
 
16.  劉國勳議員及副主席認為，離島區議會及

北區區議會各自需要增加一個民選議席，以應付東

涌北和北區人口快速增長的情況。劉議員表示，上

水有數個大型屋邨 (例如寶石湖邨 )正在興建，預計
北區的人口到了 2019 年將會大增，東涌北的情況
亦相若。他懷疑東涌和北區在 2019 年的實際人口，
將會遠遠超出現時據以計算兩個相關區議會民選

議席數目的人口推算。他又關注選管會按何準則，

進行劃定選區分界的工作。副主席提述政府當局文

件附件 A 第 (DI)欄，表示離島區議會及北區區議會
的偏差數字分別為 0.51 及 0.58，因此應有充分理由
為該兩個區議會各分配多一個議席。他認為，考慮

到離島區幅員廣闊及其地理特徵，相關的區議會議

員在離島區提供服務時會難以作出交通安排，當局

應靈活計算離島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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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當局  
 

17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民選議席數

目須根據若干準則計算，而人口推算和標準人口基

數是今次檢討工作的參照標準。政府當局已採取較

寬鬆的做法，從 (i)人口分布推算小組在 2015 年 12
月公布的 2019 年年中人口分布推算，以及 (ii)2016
年中期人口統計所得的 2016 年年中人口數字中，
選取數目較大者為基數。政府當局亦參考了第五屆

區議會的安排，就那些如果按照有關計算結果，議

席數目應會減少的區議會 (即灣仔、東區和南區區議
會 )，建議該等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維持不變。至
於可否向偏差數字分別為 0.51 及 0.58 的離島區議
會和北區區議會各分配多一個議席，政制及內地事

務局局長表示，在運用標準人口基數按總推算人口

進行計算後，民選議席數目整體會增加 16 個；因
應這個限制，政府當局無法在不影響其他區議會的

情況下，分配更多議席予偏差數字較細的離島區議

會及北區區議會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一步指

出，在上次的檢討工作中，經考慮取消區議會委任

議席對區議會運作的影響，以及預計區議會在地方

行政方面的角色將會更加吃重等因素後，政府當局

容 許 離 島 區 議 會 的 民 選 議 席 數 目 維 持 不 變

(即 10 個 )，儘管根據計算結果，該議席數目較離島
區議會應有的民選議席數目多 1.4 個。即使如此，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同意考慮委員就離島區議

會及北區區議會的擬議民選議席數目，所提出的意

見和建議。  
 
18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在就劃定區

議會選區分界作出建議時，如在切實可行情況下無

法依循《選舉管理委員會條例》所載、須確保每個

區議會選區的人口在切實可行範圍內盡量接近標

準人口基數的法定規定，選管會會獲准偏離標準人

口基數不多於 25%；如有指明理由支持，則獲准偏
離標準人口基數 25%以上。選管會須顧及社區獨特
性、地方聯繫的維持和自然特徵，包括有關地區的

交通方便程度，作出平衡建議。  
 
19.  黃碧雲議員對政府當局建議的民選議席數

目並無意見，而她強調在劃定區議會選區分界時，

選管會必須顧及社區獨特性、地方聯繫的維持和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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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特徵。她詢問，選管會在進行劃定選區分界的工

作時，會否嚴格遵守政治中立和公平公正的原則，

以及若接獲區內居民的反對意見，選管會會如何考

慮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選管會會在 2018
年年初開始檢討 2019 年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，以
便有足夠時間諮詢公眾，並於 2018 年 11 月 21 日
的法定限期或之前向行政長官提交建議。政制及內

地事務局局長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秘書長表

示，選管會由一名法官擔任主席，致力嚴格按照法

律規定並以中立和公正的方式執行職務。日後選管

會就 2019 年區議會選舉選區分界進行公眾諮詢
時，歡迎公眾人士向選管會提交反對及支持意見，

以供選管會考慮。  
 
20.  胡志偉議員關注到，部分應減少民選議席

數目的區議會，將獲准維持其現有民選議席數目。

他要求政府當局日後重新審視此項安排，以確保善

用公共資源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解釋，有關安

排與上次就第五屆區議會進行的檢討採用的安排

一致，以處理民選議席數目不多的區議會可能面對

的運作問題。主席同意，若某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

目不多，該區議會在運作上會產生問題。他建議，

18 個區議會可概括分為大型、中型或小型 3 類，每
類區議會設有最低議席數目，以確保小型區議會有

一定程度的代表性和運作暢順。謝偉俊議員作出申

報，表明他是灣仔區議會議員。他同意政府當局應

循着主席建議的方向進行探討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

局長表示他就第六屆區議會之後的安排持開放態

度，並會考慮委員提出的任何意見和建議。  
 
21.  朱凱廸議員表示，元朗區議會已有 45 名議
員。隨着元朗區人口持續增長，預計元朗區議會的

議員數目會繼續增加。他詢問，政府當局會否考慮

就每個區議會的議席數目設定上限。政制及內地

事務局局長表示，由於各界對此事有不同意見，政

府當局遂建議根據既定機制，調整第六屆區議會的

民選議席數目。關於朱議員就個別區議會當然議員

的比例提出的意見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回應時

表示，根據《區議會條例》 (第 547 章 )，每個鄉事
委員會的主席會按地區分布情況擔任有關區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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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當然議員。現時，政府當局並無計劃改變有關安

排。  
 
22.  朱凱廸議員又認為，每個區議會的民選議

員數目不同，可能會對分配資源予區議會的公正性

造成影響。舉例而言，根據社區重點項目計劃，不

論每個區議會的民選議員數目為何，每個區議會均

獲分配相同數量的資源，以開展一至兩個項目。

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他會與民政事務局溝

通，以了解現時的情況。  
 
23.  主席提述政府當局文件附件 A 時指出，

灣 仔 區 議 會 的 選 區 人 口 較 標 準 人 口 基 數 少 約

3 000 人，而離島區議會的選區人口則較標準人口
基數多約 800 人。他詢問政府當局長遠如何縮窄各
個區議會在這方面的差距，以及會否審視現時檢討

區議會民選議席數目所採用的方法。他認為按人數

獲得代表並非唯一可考慮的方法。政制及內地事務

局局長表示，按照既定做法，政府當局採用的方法

是每大約 17 000 名居民設一個區議會民選議席。此
外，如證實有需要，選管會會容許區議會選區的人

口，多於或少於標準人口基數不超過 25%。政制及
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政府當局會繼續採用這個方

法，檢討第六屆區議會的民選議席數目。儘管如

此，他同意政府當局長遠可考慮委員表達的看法和

意見，以處理民選議席數目的上升趨勢。  
 
 
V. 其他事項  
 
立法會補選安排  
 
24.  黃碧雲議員詢問，待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

在 2017 年 8 月底就梁頌恆及游蕙禎 ("梁游 ")提出的
上訴個案進行聆訊有結果後，政府當局會否盡快安

排補選，抑或會待涉及 4 名立法會議員被取消就任
立法會議員的資格的其他司法個案有結果後，才會

進行補選。黃議員認為無須捆綁處理該等個案所產

生的立法會議席空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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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. 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由於法律程

序正在進行，現階段他不能確定會一次過抑或分開

進行補選，以填補立法會議席空缺。他解釋，這會

視乎梁游個案的發展 (因為終審法院上訴委員會將
於 2017 年 8 月 25 日就上訴許可申請進行聆訊 )，
以及是否有人因應原訟法庭在 2017 年 7 月 14 日就
涉及取消 4 名立法會議員資格的其他個案的裁決，
提出上訴。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進一步表示，根

據相關選舉法例，立法會秘書必須在知悉立法會議

席出現空缺後 21 天內，藉憲報公告宣布立法會議
席出現空缺。《選舉管理委員會 (選舉程序 )(立法會 )
規例》(第 541D 章 )訂明，在宣布立法會議席出現空
缺後，總選舉事務主任必須於切實可行範圍內，盡

快在憲報刊登公告，以便舉行補選。關於舉行立法

會補選的日期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表示，根據

過往經驗，選舉事務處一般需要約 4 至 6 個月時間
進行所需的籌備工作。就此，選管會會在所有情況

下考慮實際和客觀的因素，包括人手安排、借用場

地作投票站的情況，以及恰當運用公帑的原則。

劉國勳議員亦認為，政府當局難以在現階段確定有

關安排。  
 
(因應黃碧雲議員的關注，主席裁定劉國勳議員並無
違反《議事規則》第 41(5)條。 ) 
 
26.  議事完畢，會議於下午 4 時 25 分結束。  
 
 
 
 
立法會秘書處  
議會事務部 2 
2017 年 10 月 4 日  
 
 
 


